教科院关于开展202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

盲审工作的通知
各学科（专业）导师、研究生：
     根据研究生院《关于开展202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的通知》要求，我院拟正式启动2026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盲审对象
1.本次论文盲审对象为所有2026年上半年拟申请硕士学位的各类研究生学位论文。同等学力人员须符合《南通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博士、硕士学位工作管理办法》（通大学位〔2025〕27号）文件精神，2022年1月1日以后进入论文阶段的人员方可申请本次学位。

2.已申请过本校学位论文盲审且成绩合格者，无需再次申请盲审。
二、工作程序
（一）学位论文盲审资格审核、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
本次学位论文盲审申请（即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查重盲审申请）时间为4月8日24点前。
学位论文盲审实行个人申请制，盲审申请系统自3月2日起开放。拟申请研究生学位人员须在4月8日前登录研究生院主页“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在“毕业学位”模块的“查重盲审申请”一栏，按系统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待盲审的学位论文及论文摘要。论文命名格式为“教育科学学院_学号_作者”（例如：教育科学学院_10010001_***），摘要命名格式为“10304_学号_ZY”（例如：10304_10010001_ZY）。

待盲审学位论文不得在封面、页眉页脚、致谢、正文、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作者自述以及其他地方出现作者、导师、学校名称、学校代码等任何信息。上半年学位论文送审报批截止日期为：4月8日（星期三）。对于超过上述截止日期提交论文的学生，须签署延期提交承诺书。逾期提交的论文将继续送审，但若因未能及时收到盲审评阅意见而延误学位授予，所有相关责任由学生本人承担。

2.4月9日，指导教师登录管理系统，在“毕业学位管理”模块的“论文查重审核”对申请盲审的论文进行论文查重审核。
3.4月9-10日，学院登录管理系统在“学位-论文查重管理”模块的“论文查重审核”对申请人进行逐一审核。
4.学校采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以检测报告中的“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以下简称“重复率”）为主要依据对检测结果进行认定和处理。根据《盲审管理办法》规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查重率未超过15%（含）的，正常进入盲审送审环节。”一篇论文仅可检测一次。
5.4月10日提交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学院负责将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结果及检测报告反馈给申请人及其导师。
6. 4月13日完成所有学位论文的送审工作。

7.论文作者如有通过技术处理使系统无法正确检测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直至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
（二）学位论文送审
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100%盲审制度。
三、注意事项
1.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需全部为“中等（70-79分）”及以上，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2. 学位论文盲审评定等级中出现1个“合格（60-69分）”、其余均为“中等及以上”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相关审议程序严格按《盲审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二）点执行。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同意者，须于5月29日前将相关材料提交研究生院备案。逾期备案者，进入下一批次学位申请。学校将于6月上旬组织备案硕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
3.2022年度进入论文阶段的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须在2026年通过论文答辩（含重新答辩），逾期将予以清退。
4.研究生指导教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把关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写作发表、学术水平和学术规范性。
5. 各学科（专业）在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前，须组织进行学位论文预答辩。可参照《教科院2026年上半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学位申请工作日程表》（附件2），安排本学科（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学位申请工作，并及时通知到每一位研究生及指导教师。
6.学院负责将盲审论文的评审意见及时反馈给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在评审意见未反馈前，不得组织被盲审人员的答辩工作，同时要重点关注盲审意见的采纳情况。
 
附件：

1.《南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盲审管理办法》（通大学位〔2025〕26 号）
2.教科院2026年上半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学位申请工作日程表
           
 
                                               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2026年3月1日
